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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   第 3583 次會議 

民國 107 年 1月 4日 

   討論事項（二） 

內政部擬具「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

助條例」第 7條、第 10 條及第 5條附表修正草案，請核轉立

法院審議案。 

說明： 

  一、內政部函以，為落實村（里）長執行職務時之人身安

全有一定程度保障之立法意旨，並考量地方政府財政

狀況及保險經濟原則，以及避免村（里）長自行投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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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各項人身保險保障不足，未能達到立法目的，應賦

予村（里）長保障自身安全之責任，另基於地方民意

代表健康管理之自主性及便利性，本部爰擬具「地方

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」第

7 條、第 10 條及第 5 條附表修正草案，請核轉立法院

審議。 

  二、案經送請本院主計總處及法規會表示意見，並參酌該

等意見整理竣事。 

  三、本案修正要點如次: 

  （一）增列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應編列支應村（里）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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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費之預算及村（里）長應投保足額傷害保險之

規定。(修正條文第 7條） 

  （二）為符法制體例並利於適用，將現行第七條第一項及

第三項與本次修正之第七條第三項至第五項之施行

日期整併規範。（修正條文第 10條） 

  （三）地方民意代表之健康檢查費應檢具實施公務人員一

般健康檢查之醫療機構單據核銷。（修正第 5 條附表） 

四、茲將該修正草案附後，擬請討論通過後，由院送請立法

院審議。提請 

核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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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附件如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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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七條、第十條及第
五條附表修正草案總說明 

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自八十九年一
月二十六日公布施行以來，歷經四次修正，最近一次係於九十八年七月
八日修正公布。為落實村（里）長執行職務時之人身安全有一定程度保
障之立法意旨，並考量地方政府財政狀況及保險經濟原則，以及避免村
（里）長自行投保之各項人身保險保障不足，未能達到立法目的，應賦
予村（里）長保障自身安全之責任。另基於地方民意代表健康管理之自
主性及便利性，爰擬具「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
助條例」第七條、第十條及第五條附表修正草案，其修正要點如下： 
一、 增列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應編列支應村（里）長保險費之預算及

村（里）長應投保足額傷害保險之規定。(修正條文第七條） 
二、 為符法制體例並利於適用，將現行第七條第一項及第三項與本次修

正之第七條第三項至第五項之施行日期整併規範。（修正條文第十
條） 

三、 地方民意代表之健康檢查費應檢具實施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之醫

行
政
院

行
政
院
第
35
83
次
院
會
會
議

A9
19
76
C8
88
39
0C
FA



6 

 

療機構單據核銷。（修正第五條附表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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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七條、第十條及
第五條附表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
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

第七條 村（里）長

由 鄉 （ 鎮 、 市 、

區 ） 公 所 編 列 村

（里）長事務補助

費，每村（里）每

月新臺幣四萬五千

元。 

前 項 事 務 補助

費，係指文具費、郵

電費、水電費及其他

因公支出之費用。 

村（里）長因職

第七條 村（里）長

由 鄉 （ 鎮 、 市 、

區 ） 公 所 編 列 村

（里）長事務補助

費，每村（里）每

月新臺幣四萬五千

元。 

前 項 事 務 補助

費，係指文具費、郵

電費、水電費及其他

因公支出之費用。 

村（里）長因職

一、 第一項及第二項

未修正。 

二、 查現行實務上，

有部分鄉（鎮、市、

區）公所並未編列支

應村（里）長保險費

之預算，為落實村

（里）長執行職務時

人身安全有一定程度

保障之立法意旨，爰 

修正第三項規定鄉

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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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 關 係 ， 應 由 鄉

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

編列預算，支應其保

險費，並得編列預

算，支應其健康檢查

費，其標準均比照地

方民意代表。 

鄉 （ 鎮 、 市、

區）公所編列前項保

險費預算，應包含投

保保險金額新臺幣五

百萬元以上傷害保險

之保險費金額。 

村（里）長除有

正當理由未能投保或

務 關 係 ， 得 由 鄉

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

編列預算，支應其健

康檢查費、保險費，

其最高標準比照鄉

（鎮、市）民代表會

代表。 

第一項及第三項

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

一月一日起施行。 

應編列預算支應其保

險費，標準比照地方

民意代表，如其鄉

（鎮、市、區）內無

代表會代表可比照，

則比照該市議員。 

三、 增列第四項，規

定鄉（鎮、市、區）

公所編列保險費預

算，應包含投保保險

金額新臺幣五百萬元

以上傷害保險之保險

費金額。 

四、 另現行實務上，

村（里）長得檢據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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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足額投保前項保險

金額之傷害保險外，

於當年度檢據核銷保

險費時，相關單據應

包含投保保險金額新

臺幣五百萬元以上傷

害保險之保險費。 

領保險費補助之保險

種類，包括人壽保

險、健康保險、傷害

保險及年金保險等，

考量如村（里）長未

投保足額之傷害保

險，恐致使其執行職

務時之人身安全保障

不 足 。 為 避 免 村

（里）長自行投保之

各項人身保險保障不

足未能達到上開立法

目 的 ， 並 賦 予 村

（里）長保障自身安

全之責任，爰增列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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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項規定，村（里）

長除有特定情形，當

年度檢據核銷保險費

之單據應包含投保保

險金額新臺幣五百萬

元以上傷害保險之保

險費，未包含者則不

予核銷。 

五、 為符法制體例並

利於適用，現行第四

項規定移列第十條以

除書規定，爰予刪

除。 

第十條 本條例除中

華民國九十八年七

第十條 本條例自公

布日施行。 

配合現行第七條第四項

之刪除，增列除書定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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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八日修正公布之

第七條第一項及第

三項自九十九年一

月一日施行；○年

○月○日修正之第

七條第三項至第五

項自一百零七年十

二月二十五日施行

外 ， 自 公 布 日 施

行。 

現行第七條第一項及第

三項之施行日期，並配

合下一屆村（里）長任

期開始，併定明本次修

正之第七條第三項至第

五項之施行日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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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第五條附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臺幣（元） 

對象 

金額 

項目 

直轄市議會 

議長、副議長及議員 

縣（市）議會 

議長、副議長及議員 

鄉（鎮、市）民代表會 

主席、副主席及代表 

健康檢查費 

（每人每年） 
一六、○○○ 一六、○○○ 一六、○○○ 

保險費 

（每人每年） 
一五、○○○ 一五、○○○ 一五、○○○ 

為民服務費 

（每人每月） 
二○、○○○ 九、○○○ 三、○○○ 

春節慰勞金 

（每人每年） 
一個半月之研究費 一個半月之研究費 一個半月之研究費 

出國考察費 

（每人每年） 
一五○、○○○ 一○○、○○○ 五○、○○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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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別費 

（每人每月） 

議 長二○○、○○○ 

副議長一四○、○○○ 

議 長八八、○○○ 

副議長四四、○○○ 

1.人口數未滿五萬者 

主席二三、七○○ 

副主席一一、八五○ 

2.人口數在五萬以上未滿

十萬者 

主席二五、○○○ 

副主席一二、五○○ 

3.人口數在十萬以上未滿

二十萬者 

主席二六、三○○ 

副主席一三、一五○ 

4.人口數在二十萬以上者 

主席二七、六○○ 

副主席一三、八○○ 

註一：健康檢查費按年編列，地方民意代表應檢具實施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之醫療機構單據核

銷。 

註二：為民服務費及特別費按月編列，地方民意代表應檢據核銷。 

註三：保險費、出國考察費按年編列，地方民意代表應檢據核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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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說明：基於地方民意代表健康管理之自主性及便利性，爰參照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放寬

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之方向，修正本附表註一，規定地方民意代表檢具實施公務人員一

般健康檢查之醫療機構單據核銷健康檢查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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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第五條附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臺幣（元） 

對象 

金額 

項目 

直轄市議會 

議長、副議長及議員 

縣（市）議會 

議長、副議長及議員 

鄉（鎮、市）民代表會 

主席、副主席及代表 

健康檢查費 

（每人每年） 
一六、○○○ 一六、○○○ 一六、○○○ 

保險費 

（每人每年） 
一五、○○○ 一五、○○○ 一五、○○○ 

為民服務費 

（每人每月） 
二○、○○○ 九、○○○ 三、○○○ 

春節慰勞金 

（每人每年） 
一個半月之研究費 一個半月之研究費 一個半月之研究費 

出國考察費 

（每人每年） 
一五○、○○○ 一○○、○○○ 五○、○○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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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別費 

（每人每月） 

議 長二○○、○○○ 

副議長一四○、○○○ 

議 長八八、○○○ 

副議長四四、○○○ 

1.人口數未滿五萬者 

主席二三、七○○ 

副主席一一、八五○ 

2.人口數在五萬以上未滿

十萬者 

主席二五、○○○ 

副主席一二、五○○ 

3.人口數在十萬以上未滿

二十萬者 

主席二六、三○○ 

副主席一三、一五○ 

4.人口數在二十萬以上者 

主席二七、六○○ 

副主席一三、八○○ 

註一：健康檢查費按年編列，地方民意代表應憑地區以上醫院收據核銷。 

註二：為民服務費及特別費按月編列，地方民意代表應檢據核銷。 

註三：保險費、出國考察費按年編列，地方民意代表應檢據核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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